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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加强毁林开垦整治工作的通知
攀仁府办〔2019〕62 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2017 年以来，通过开展毁林开垦专项整治行动，全区毁

林开垦存量逐步消化，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，但毁林开垦现

象仍然时有发生，个别乡镇还较为突出。为切实保护好森林

资源，巩固生态建设成果，根据市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毁

林开垦整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攀办发〔2019〕9 号）要求，现

就进一步加强我区毁林开垦整治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深刻认识开展毁林开垦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

建设生态文明，是关系人民福祉、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。

2018 年 5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时指

出，“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，加快制度

创新，强化制度执行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

高压线”，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

文明建设一抓到底的坚定决心。 各乡镇、各部门务必要总

结汲取“甘肃省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问

题”教训，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切实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

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要深刻认识开展毁林开垦整治工作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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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持全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依法严厉打击新增毁

林开垦违法行为，积极稳妥开展毁林开垦历史存量处置，有

效保护生态安全。

二、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

坚持生态优先、林区稳定、因地制宜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

将破坏生态林种植经济林和农作物的违法行为作为整治重

点，统筹林区发展、民生、稳定三件大事，综合应用法律、

行政和经济等手段，坚决遏制增量，稳妥化解存量。

（一）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坚决遏制增量。2019 年 7 月

至 10 月，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毁林开垦整治行动“回头

看”工作，对 2017 年以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全面自

查。对未整改完成的，要限期整改完成；对已整改完成的，

要继续巩固整改成果；对新发生的毁林开垦行为，要依法从

严从重查处。

（二）开展清理排查，积极稳妥处置存量。

1．实施台帐管理。各乡镇要以林地保护利用规划（林

地“一张图”）为基础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，按照毁林时间、

面积、原地类、原森林类别、林地权属等要素开展清理排查，

建立存量专档，实行台帐管理，明确毁林开垦地块整治的责

任人和整治期限。

2．分类稳妥处置。对毁林开垦种植粮食、蔬菜等农作

物的，依法查处后，全部移除并恢复植被；对在林中种植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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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尚未毁林的，责令移除，拒绝移除的，由相关部门或地方

政府组织人员进行移除；对毁林开垦种植经济林木已经成林

的，依法查处后，由林权主体依法收回或按程序完善承包手

续。对毁林开垦存量的处置，各乡镇应在摸清底数、查明历

史成因后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形成具体的处置办法后组织实施，

争取用 3-5 年时间依法将毁林开垦侵占林地存量分类处置完

毕。

三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

1．建立健全专项整治机制。结合年度森林督查（卫片

执法），强化打击毁林开垦行为，建立林区毁林开垦整治的

常态化工作机制。每年 7 月至 11 月，定期组织开展毁林开

垦整治专项行动，保持严打毁林开垦及“一案双查”的高压态

势。

2．建立健全森林管护机制。以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（林

地“一张图”）为依据，充分运用无人机拍摄、高清卫星图片

勾绘、要点监控设置等新技术新手段，固化林缘边界，逐步

建立毁林开垦证据库。开展野外智能巡护，构建“天上看、

地上巡、图上比”的一体化森林资源监管全覆盖体系，全面

提升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水平。

3．建立健全群防群治机制。以村组为单元，标示林地

界线，搞好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重点公益林、国家重点

保护动植物生存活动区等重点区域碑牌建设，将森林保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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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向社会和群众公示，引入群众监督体系。充分利用天保工

程森林管护网络，建立以群众为防治基础，护林员为巡护主

体，森林公安为执法力量的群防群治机制。

4．建立健全工作联动机制。综合运用行政、经济、法

律手段，加强与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、检察、法院等部门的

沟通协作，严格执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补植复绿办法，建立

工作联动机制。

5．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。建立健全乡（镇）、村、

组、护林员和其他林权所有者在内的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

标责任考核体系，压实责任，严格考核奖惩。按照《四川省

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

规定，建立“督查、通报、约谈、精准问责”机制，加大对毁

林开垦案件的督查督办。对于毁林开垦整治不力或案件频发

的乡镇，适时通报和约谈相关责任人。

四、严明工作要求，强化责任落实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。要层层落实责任，加强对

毁林开垦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将建立健全毁林开垦整治常

态机制纳入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目标考核，各乡镇要结合实

际制定本乡镇具体实施方案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、严厉查处。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要求开展毁林开垦整治工作。对清理整治发现的涉嫌违法问

题或案件线索，要及时移送森林公安机关依法依规严肃处



- 5 -

理。对于涉嫌犯罪的，要在依法查处后责令限期归还林地并

恢复林草植被。

（三）实事求是、分类处置。各乡镇要从实际出发，深

入分析毁林开垦形成的历史原因，区分不同时期政策规定，

区分不同的林地类型及权属，区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

为，区分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，按“先集体后国有”“先商品

林后公益林”的思路，分类拟定存量处置方案。

（四）加强保障、维护稳定。要吃透法律、政策的精神

和要求，注意整治工作的方式方法，稳妥推进毁林开垦存量

的处置，切实保障广大林区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林区保持

和谐稳定，不得出现群访、集访等情况。

（五）强化协作、形成合力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

综合协调和组织推进，其他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、密切配合。

有关单位和人员要认真履行《森林法》等法律法规赋予的权

利、义务和职责，坚持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主动运用“民

事诉讼”等司法途径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，切实承担森林管

护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。

（六）加强宣传、提高意识。通过电视、广播、网络新

媒体等平台，以三干会、坝坝会、以案说法等方式，以正面

宣传为主、反面警示教育为辅，广泛宣传森林资源保护政策，

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，提高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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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9 年 7 月 23 日


